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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再婚引争议
生活费该不该停
父亲非因工死亡，公司仍须支付孩子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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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3 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王向东 牟慧
敏 王晓) 父亲非因工死亡，
所属公司每月应支付其子部分
生活费。后孩子母亲改嫁，其亡
父的公司不想支付孩子生活费。
东港区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特
殊的劳动争议纠纷，判决孩子依
然符合领取生活困难补助的条
件。

周某原是日照一家餐饮企
业的厨师，2006 年 11 月，因一场
交通事故他不幸去世，留下了妻
子和年仅 1 岁的儿子小斌(化
名)。2007 年 11 月，周某被法院

认定为非因工死亡，其子小斌可
以享受非因工死亡待遇。后法院
判决周某所在公司每月支付周
某之子小斌生活困难补助 220

元，直到小斌成年为止。
2011 年，小斌母亲改嫁，周

某生前所在的餐饮公司于今年
1 月将小斌起诉到东港法院。餐
饮公司认为，周某妻子再嫁，儿
子也由其继父抚养，根据《因工
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
第四条，被他人或组织收养是
停止支付抚恤金的情形之一。
既然法律对因工死亡职工都有
此规定，那么对于非因工死亡

的职工，用人单位更没有义务
再继续支付相关费用。因此餐
饮公司请求法院判决不再继续
支付小斌每月的生活困难补
助。

被告小斌一方称，抚恤金
待遇只有在被他人或组织收养
的情况下才可以停止支付，母
亲再婚与自己被收养不能等
同，再婚不是影响生活困难补
助支付的情形，因此请求法院
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东港区法院认为，遗属生
活困难补助是为保障死者生前
供养的亲属在亲人死亡后能维

持最低生活水平而设置的救济
措施。《山东省关于调整企业职
工因病或非工死亡后供养直系
亲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
知》([2003]第34号文件)第三条明
确规定：“职工死亡后，其配偶再
婚的，配偶本人原享受的遗属
生活困难补助应予取消，其他
符合补助条件的遗属可继续享
受补助。”本案中，生活困难补助
系由原告支付给被告小斌而非
其母亲，故小斌母亲再婚不影
响小斌继续享受生活困难补助
待遇，其依然符合领取生活困
难补助的条件。

山东文心正律师事务所律
师，擅长办理各类刑事辩护案件、
经济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等。

本报 6 月 13 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
讯员 朱百永 王晓) 多年老友因 20 万
元欠款纷争闹上法庭，但被告早因刑事案
件身陷囹圄。东港区法院法官近日成功调
解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

2008 年 3 月，家住日照的刘某因做生意
资金紧张向好友张某借款 20 万元，由于两
人已经是十几年的好朋友，张某没有丝毫
犹豫便将 20 万元钱款借给了刘某。然而
2009 年，张某意外得知朋友刘某因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已被收监执行。

今年 4 月，得知刘某银行账户还有部
分存款，张某将刘某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
决对方归还 5 年前借自己的 20 万元欠款。

5 月 28 日，东港法院承办法官驱车来
到刘某被关押的济宁鲁西监狱调解，此时
的刘某已被关押 4 年有余，张某主动表示
愿意放弃 4 万元财产，仅要求刘某归还 16

万元。最终，在法官的主持下，张某与刘某
当天在狱中达成调解协议。刘某答应归还
张某 16 万元。

老友为20万元起纷争

法官狱中化干戈

女儿告父争母亲遗产

法官调解双方和解
本报 6 月 13 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

讯员 郝岩 牟慧敏 王晓) 焦某的母
亲因病去世，留下大笔财产，焦某与其父
亲为争夺财产闹上法院。最终经法官调
解，父女化干戈为玉帛。

2012 年 10 月，原告焦某的母亲患重
病住院，父亲焦某某因照顾妻子、忙于家
事也积劳成疾，患病住院。老两口住院期
间，焦某的母亲将家里的钥匙交给女儿保
管。2012 年 12 月，焦某母亲去世，一段时
间后，焦某某也病愈出院。

出院回到家中，焦某某却发现，妻子生
前佩戴的一些首饰和收藏的古币不翼而飞。
他认为是女儿在偷走了妻子的遗产，因此一
气之下报警说失窃，并称自己的女儿就是窃
贼。当警察立案调查焦某时，焦某却向警察
哭诉，自己的父亲焦某某在母亲生病以后另
觅“新欢”，自己是不甘心母亲的遗产落入别
人手中。2013 年 2 月，焦某将父亲告上法院。

接手案件后法官发现，原被告关系特殊
且隔阂较大，如何能帮助父女俩恢复亲情才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最终经过法官调解，5 月
30 日，焦某某父女同意和解。焦某父亲同意
将妻子遗产中的 51 万分给女儿，女儿也表
示会在父亲年高时积极履行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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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莒县的李先生 2012

年在某公司从事后勤工作，从
6 月工作到 8 月，共计 3 个月，
每月工资 3000 元，2012 年 9

月初他递交了辞职报告。由于
公司套月发工资，所以李先生
离职时公司只发了 2 个月的
工资，至今一年多了，那最后

1 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且李先
生在公司上班期间，公司一直
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

律师说法

本案中某公司与李先生从
用工之日起已建立劳动关系，
但应当自用工之日一个月内与
李先生签定书面劳动合同，其
不与李先生订立书面合同，违

反了《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之规
定，且依据《劳动合同法》之规
定，某公司应及时足额支付劳
动报酬，其套月发放工资的行
为是不妥的。

李先生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维权：可以就拖欠的劳动报酬
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由人
民法院以支付令的方式督促某
公司支付报酬。当然，李先生也
可以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某公司未签
书面合同应支付二倍的工资及
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金、迟延支付报酬的加付赔偿
金。

不签合同还扣我工资
我该如何向公司维权

周天峰律师

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
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员工根
本利益，使员工在企业发展中受
益、受惠。日照市分行始终把员工
视为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从员工
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事情入
手，全面实施“温馨家园”建设工
程，通过开展“职工之家”建设、

“送温馨”等活动，真心实意的为
员工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从
而为企业发展凝聚力量，打造了

“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企业文
化。
推进“职工之家”建设

该行首先从解决员工就餐、
住宿、学习、娱乐等实际问题入
手，结合网点装修改造，稳步推进

“职工之家”建设。
在市行，在办公大楼走廊建

设“文化长廊”，从“五载春秋创

业立基铸就和谐企业，快乐工作
幸福生活共建温馨家园”形象
版、党务及政务公开栏、职工书
法美术摄影展，到“文化活动中
心”、“道德讲堂”阵地建设，让
人感受到浓厚“家”文化氛围。
其中“文化活动中心”全面展现
全市邮储银行建行五年来改革
发展取得伟大成就，新入行员工
第 一 课 是 参 观“ 文 化 活 动 中
心”，增强自豪感。

“在邮储银行，收获的不仅仅
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成长，在这
里的每一天都感受到浓浓的企业
文化，感受到提升和收获满足
感。”该行员工冯鹏说。

在城区支行，因地制宜，统筹
规划建设会议室、学习室和活动
室、休息室，活动室配备棋牌桌和
学习书籍。在农村支行，建设伙

房、浴室、活动室等，配备灶具、餐
具、太阳能热水器和象棋、扑克、
羽毛球拍等。员工一起工作，共同
就餐、学习、娱乐比赛，在共同工
作生活中加深交流，员工把支行
当做自己的“家”，增强了归属感。
莒县小店支行、山东中路支行、南
湖支行被日照市总工会授予“全
市模范职工小家”荣誉称号。
实施“让员工满意”工程

员工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只
有员工满意，企业才能有活力，
在建好“家”的同时，该行又加
强对员工人性化管理，在全行开
展“送温馨”活动，从细微之处
关心、体贴、呵护员工，让职工
满意，让职工感受到“家”的温
暖和温馨。

稳步提高各类职工福利水
平，对新入行员工每月核发房租

补助；为支行每月核发就餐补助；
每年组织员工健康查体，为员工
建立健康档案。全面提高劳务工
群体“归属感”，实施劳务工绩效
工资、各类福利同合同工同等考
核、同等发放。坚持“三到场”，即
员工结婚到场祝贺，员工患病住
院到场探望，员工直系亲属去世
到场慰问；员工生日送蛋糕。每年
年终决算、夏天酷暑、重大节日，
行领导带队到每个网点，慰问一
线员工；为全行员工办理“全市旅
游一卡通”；每年组织骨干员工外
出荣誉学习培训。每年为困难家
庭开展救济补助，全行先后共有

20个家庭困难员工受到救济补
助，这些小事、实事点点滴滴体现
着企业对员工的关怀。

“市行开展的温馨家园建设
这一举措，增强了员工归属感，员
工时时处处感受到企业大家庭的
温暖，我们更有决心和信心把工
作干好。”该行员工李春健说。

市区南湖支行作为农村支行
之一，“温馨家园”建设让职工安居
乐业，支行员工在“温馨小家”里，
思想稳定，工作上进，把所有精力
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力促进了支
行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年年超额完
成市行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

邮政储蓄银行日照市分行建行五周年系列报道之四

深入推进“温馨家园”建设
全面打造“快乐工作 幸福生活”的企业文化
本报记者 张萍

“评审团”现场观摩打分，大屏幕对外公开直播

东港法院给法官庭审“揭短亮丑”
本报 6 月 13 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张晓燕 邢英
李娟) 6 月 3 日上午，一起刑

事诈骗案件在东港区法院科技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该院 18 名
审判委员会委员与 20 名青年法
官组成“评审团”，现场为庭审

“打分”，该院门口 LED 大屏幕
对外同步公开直播，自亮“家
丑”。庭审结束后“评审团”再进
行点评。

据介绍，该活动自 6 月开
始，每周进行三次，观摩成绩计

入法官个人业绩档案，并与职务
晋升和评先树优相挂钩。评审团
采取不定时、不通知、随机抽取
的形式，对各业务庭庭长及中青
年法官的庭审进行现场观摩、现
场打分、现场点评。

该院所有青年法官既当“考
生”又做“考官”，意在通过相互
交流、相互探讨、相互挑错，达到
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加速青年
法官成长的目的。

为保证观摩效果，该院制定
了详细的《庭审观摩活动评分标

准》，一共有 39 个评分项，涉及
法官形象、庭审程序、庭审能力、
案件难度系数四大类。包括法官
是否正确使用法槌，法徽佩带是
否规范，语言表述是否规范、清
楚，语气、语调、语速是否得当
等。

“这样的活动若是常态
化，能更加规范法官行为，提
高法官审判案件质量，”东港
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刑
英介绍，同时也能促使青年法
官成长。

有 17 年工作经验的未成年
审判庭庭长潘涛这是第一次被

“揭短”，“但是这种当着这么多
评审团还是第一次，有点紧张，”
潘涛说，评审团主要“挑毛病”，
很小的细节都能看出来，“一些
专业术语也要更加规范。”

据介绍，自 6 月 3 日起，该
院所有不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
商业秘密、国家秘密的案件庭
审，都可能会通过院外 LED 大
屏幕进行同步直播，接受社会公
众监督。

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
奎。

本版开设“律师答疑”“法官在线”“经典案
例”“名词点击”等栏目，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
疑问，维护合法权益，建立普法新平台。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
箱q lwbwyk@163 .com，也可拨打我的电话
15762353115，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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